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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楚越-中百一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6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部分门店物业实施资

产证券化运作（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8 月 24 日、10 月 14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16-32、2016-38）。 

  公司于近日收到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江资管”）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江楚越-中百一期资

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2346 号)（以下简称“无异议

函”），同意公司运用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江夏中百购物广场两处门店物业进行

资产证券化运作（依据戴德梁行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武汉中心百货大楼

评估价值 4.16 亿元，江夏中百购物广场评估价值 6.25 亿元。本次交易的转让价

款根据两处资产评估值确定）。现就无异议函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长江楚越-中百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二、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长江资管应当按要求履行发行

前备案程序，在完成发行后 5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格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发

行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交完整的挂牌转让申请材料。 

 三、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至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前，如发生影响本次

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的重大事项，长江资管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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